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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8          证券简称：勤上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7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威亮电器签署的《房地产转让合同》所涉标的资产 

将被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将被司法拍卖的资产为公司与关联方威亮电器签署的《房地产转让合

同》所涉标的资产，但由于历史原因地上建筑物存在跨红线建立、超出宗地红线

范围使用土地，导致上述资产未完成过户登记，其他合同约定内容均已履行完毕，

自 2011 年 6 月至今一直由公司占有及使用。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本次司法拍卖事项尚处于公告阶段，后续将

涉及竞拍、缴款、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若标的资产最终被司

法处置，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不存在触及其他

风险警示的情形。 

●公司为保障自身利益已采取一系列法律措施，且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俊锋先

生控制的东莞市晶腾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代威亮电器向公司支付

了合计 47,868,400 元保证金，若公司因司法处置结果而遭受损失，前述保证金

足够弥补公司的损失。本次拍卖公告的资产评估价格 47,418,600 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70%。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通过查询京东网络

司法拍卖平台获悉，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东莞中院”）将于

2024 年 7 月 4 日 10:00 至 2024 年 7 月 5 日 10:00 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

络司法拍卖平台公开拍卖 “东莞市常平镇横江厦村的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权属证书号：东府国用字（2005）第特 840 号]及地上建筑物”，目前处于拍卖

公告期。具体情况如下： 

一、司法拍卖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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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拍卖标的：位于东莞市常平镇横江厦村的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

证书号：东府国用字（2005）第特 840 号]及地上建筑物（权属证书号：粤房地

证字第 C4286062 号、粤房地证字第 C4286063 号、粤房地证字第 C4286064

号、粤房地证字第 C4286065 号、粤房地证字第 C4286061 号） 

2、拍卖时间：2024 年 7 月 4 日 10:00 至 2024 年 7 月 5 日 10:00 止（延时

的除外） 

3、本次拍卖财产评估价格 47,418,600 元，拍卖起拍价：47,418,600 元 

4、拍卖保证金：4,700,000 元 

5、增价幅度：230,000 元 

本次司法拍卖的具体内容详见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公示的相关信息。 

二、标的资产被司法拍卖的原因 

2011 年 6 月 23 日，公司与关联方东莞威亮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亮

电器”）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约定威亮电器以 31,693,600 元的价格将位于

东莞市常平镇横江厦村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东府国用（2005）

第特 840 号、房产证号：粤房地证字第 C4286061 号、粤房地证字第 C4286062

号、粤房地证字第 C4286063 号、粤房地证字第 C4286064 号）（以下简称“标

的资产”）转让给公司，公司按照约定支付了全部对价款（部分价款抵消处理）。

在完成前述价款支付后，威亮电器向公司移交了标的资产，但由于历史原因地上

建筑物存在跨红线建立、超出宗地红线范围使用土地导致未完成过户登记，标的

资产自 2011 年 6 月至今一直由公司占有及使用，其他合同约定内容均已履行完

毕。 

2019 年 5 月 22 日，公司收到威亮电器的《告知函》，告知标的资产被东莞

市第三人民法院查封，因威亮电器在未取得公司同意和授权情况下将标的资产抵

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东莞分行”）且未履

行相关还款义务，导致标的资产被查封。 

公司为保障自身利益已采取一系列法律措施，包括提出执行异议申请、提起

案外人执行异议诉讼及提起确认抵押合同无效诉讼、担保物权确认纠纷诉讼、威

亮电器作出承诺等。此外，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俊锋先生控制的东莞市晶腾达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代威亮电器向公司支付了合计 47,868,400 元保证

金，妥善解决了标的资产因上述抵押、查封给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保护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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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受让了中信银行东莞分行对

威亮电器的债权，向东莞中院申请强制执行，对标的资产进行公开拍卖。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本次司法拍卖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后续将涉

及竞拍、缴款、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若标的资产最终被司法

处置，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不存在触及其他风险

警示的情形。 

公司为保障自身利益已采取一系列法律措施，且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俊锋先生

控制的东莞市晶腾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代威亮电器向公司支付了

合计 47,868,400 元保证金。根据本次拍卖公告的《正中联行房字[2024]第

10019-4 号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报告》关于本次拍卖财产评估价格为

47,418,600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70%），若公司因司法处置

结果而遭受损失，前述保证金足够弥补公司的损失。 

公司将持续关注标的资产的司法处置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

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 月 14 日 

 

 


